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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文件

草院发〔2024〕13号
                                              
草业与草原学院                   实验室化学试剂管理制度
化学试剂是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学试剂的质量以及正确发放和准确配制是试验取得预期结果的重要保证，也是实验室日常工作的主要部分。凡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学生，应当遵守实验室化学试剂管理制度。 
（一）实验室化学试剂的出入库使用管理
1. 进行化学实验的人员，要仔细阅读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熟悉使用的化学化学试剂的理化特性及应急处理要求，尤其是剧毒、易燃、易爆、易挥发和有放射性、有腐蚀性的化学试剂。化学试剂进入实验室，应当提前向指导实验的实验教师说明，并按照国标《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网站→文档下载→化学试剂申请相关下载）进行自查，凡是有目录出现的化学试剂进入实验室，需填写《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使用情况登记表》。按照实验管理教师的要求，定点放置在有提示性的专用柜内，专人负责，未经许可不得带出实验室。
2. 管制化学品要由校实验室管理处统一购买。严禁过量购买使用，避免积压、过期、变质造成浪费和不安全因素。
3. 各实验室购买化学试剂须进行网上申报，经实验室管理处统一审批。申报流程为：登录实验室管理处网站“实验室安全”→“北京林业大学化学品管理平台”→申报想购买的管制化学试剂→准确填写申报购买化学试剂的种类、数量等信息→点击提交→单位二级管理员审核→实验室管理处审核。
4. 各实验室要做到每月进行一次化学品盘查，做到所存化学品的种类、数量期帐物相符，要经常检查化学危险品安置安放情况、质量状况等。
5. 实验室负责人员要不定期的对室内化学试剂数量进行抽检清点，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如发现与化学试剂帐目不符的情况，要及时向使用人提出，并进行纪录上报。不经报备，擅自带入实验室的剧毒、易燃、易爆、易挥发和有放射性、有腐蚀性化学试剂，实验管理教师有权没收，并进行纪录上报。
6. 对于实验后产生的剩余化学试剂，凡是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化学试剂，不可带出实验室，须交由实验室负责化学试剂管理的教师保管，可以下次实验中取用，过期将由实验室按学校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7. 专业实验室不得存放剧毒物品、不得存放超量的易燃、易爆的化学化学试剂。在使用化学危险品时，要明确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并张贴于各分室内，以引起重视，对从理论上判断有危险的实验项目，在进行实验前向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和实验室主任报告。
（二）实验室化学试剂存放规范
1. 化学试剂贮存必须根据试剂的不同性质，按照禁忌配伍原则，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妥善保存。
2. 强酸、强碱、强氧化剂、易燃品、剧毒品、和易挥发试剂应单独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之处，并存放在危险化学品专业存储柜中，并上锁、专人专管，做好领用台账记录。
3. 液体化学试剂存放时，要存放在防渗漏托盘中，试剂严禁叠放。
4. 需要低温保存的化学试剂须按要求放入所需的环境（低温冰箱），低沸点的化学试剂应存放在防爆冰箱中，并在冰箱张贴试剂清单。
5. 配制的溶液要有标识，注明配置的时间、人员、成份、危险特性等。
（三）试剂的配制使用
1. 实验配制试剂时，应在实验室指定的通风良好的有防护措施的专用位置进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剧毒、易燃、易爆、易挥发和有放射性、有腐蚀性的废弃物，按照指导实验教师的要求及时进行处理，不得与其他杂物废弃物混放。
2. 取用化学试剂前应检查试剂的外观，注意其生产日期，不得使用失效的试剂。如怀疑有变质可能时，应经检验合格后再用。使用中要注意保护瓶上的标签，如有脱落应及时贴好，如有损毁则重新张贴标签，注明试剂名称、浓度、安全注意事项等。
3. 要使用专业工具取用腐蚀性试剂，倒出的试剂不可再倾回原瓶中。倾倒液体试剂时应使瓶签朝向虎口，以免淌下的试剂污染或腐蚀瓶签。
4. 取用固体试剂时应遵守“只出不回，量用为出”的原则，倾出的试剂有余量者不得倒回原瓶。所用牛角匙应清洁干燥，不允许一匙多用。
5. 配制的试剂要按使用量的需要进行，并在容器上标明配制试剂名称、规格、浓度、配置时间、配制人姓名。每天使用后放回固定位置。
6. 试剂取用后一般都用塞子盖紧，特别是挥发性的物质(如硝酸、盐酸、氨水)以及很多低沸点有机物(如乙醚、丙酮、甲醛、乙醛、氯仿、苯等)必须严密盖紧。有些吸湿性极强或遇水蒸气发生强烈水解的试剂，如五氧化二磷、无水氯化铝等，不仅要严密盖紧，还要蜡封。 
7. 配制的试剂除有特殊规定外，存放期不应超过三个月。
（四）化学试剂安全管理规范
1. 存放化学试剂要专人管理，所有化学试剂必须有明显的标志。对字迹不清的标签要及时更换，对过期失效和没有标签的化学试剂不准使用，并要进行妥善处理。
2. 无标签化学试剂，不能擅自乱扔、乱倒，必须经化学处理后方可处置。实验室中摆放的化学试剂如长期不用，应放到化学试剂储藏室，统一管理。
3. 要加强对火源的管理。化学化学试剂储藏室（橱）周围及内部严禁火源；实验室的火源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有火源时，不能离人。
4. 危险物品的采购和提运按公安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剧毒、放射性物体及其它危险物品，要单独存放，由双人双锁专人管理。存放剧毒物品的化学试剂柜应坚固、保险，要健全严格的领取使用登记。
5. 要经常检查危险物品，防止因变质、分解造成自燃、自爆事故。对剧毒物品的容器、变质料、废渣及废水等应予妥善处理。
6. 因使用不当或不慎造成人员伤害事故时，首先应抢救受伤人员，并及时上报。 
（五）危险废弃物安全管理
1. 实验室产生的验废液废物不得随意丢弃，随意排入地面、地下管道以及任何水源，防止污染环境。实验废液废物要采取适当措施做“无害化”处理。
2. 确实无法处理的危险废物必须收集、存储，并填写《实验室废液废物明细表》，由实验室管理处根据北京市环保局要求集中处理。
3. 危险废物必须装入容器内，禁止将不相容（相互反应）的危险废物在同一容器内混装。有机和无机废物要分开放置。
4. 危险废物盛装容器必须完好无损（具有密封盖），容器材质满足相应的强度要求，容器材质和衬里与危险废物相容（不相互反应）。
5. 盛装危险废物的直接包装容器上必须粘贴标签，标注内容包括：中文化学名称（混合物标注主要废物名称）、危险情况、禁忌物。使用盛装容器原有标签，需保证标签不易脱落、文字清晰，标签标识与容器内危险废物一致。
6.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必须设置必要的警示标志及应急防护设施。
（六）实验室常用的几种危险化学试剂使用和保存时的注意事项
1. 定氮用的浓硫酸和定钾用的各种试剂溶液尤须严防NH3的污染，否则会引起分析结果的严重错误。氨水和氢氧化钠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后，对钙、镁、氮的测定也能产生干扰。
2. 开启氨水、乙醚等易挥发性试剂时须充分冷却、瓶口不要对着人，慎防试剂喷出发生事故。
3. 过氧化氢溶液能溶解玻璃的碱质而加速过氧化氢的分解，所以须用塑料瓶或内壁涂蜡的玻璃瓶贮藏；波长为320-380nm的光线也会加速过氧化氢的分解，故最好贮于棕色瓶中，并藏于阴凉处。
4. 高氯酸的浓度在700g.kg-1则比较安全。注意高氯酸不能和有机物接触，否则易发生爆炸。 
5. 氟化氢有很强对的腐蚀性和毒性，除能腐蚀玻璃以外，滴在皮肤上即产生难以痊愈的烧伤，特别是在指甲上。因此，使用氟化氢时应戴上橡皮手套，并在通风橱中进行操作。
6. 氯化亚锡等易被空气氧化或吸湿的试剂，必须注意密封保存。
7. 在空气里能自燃的白磷保存在水中。活泼的金属钾、钠要保存在煤油中。 
8. 使用易燃易爆气体时，盛装氧、氢等气的气瓶应与实验室相应设施隔离。使用电炉、酒精灯等要远离化学易燃物品。
9. 做易燃液体的蒸馏、回收、回流、提取操作时，要专人负责，在专用设施内进行，周围不得放置化学易燃危险物品。
10. 使用有毒物质或进行会产生有害气体的实验时，应在不燃结构的通风橱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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